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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本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5年 1月 15日以现场会议及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当日上午 9:00在中国交通建设大厦召开。 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年 1月 15日 9:30-11：30和 13:00-15:00两个时段。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33

H

股股东人数

8

所持有的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13,717,679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0,355,955,233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57,762,44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3.6563%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0255%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630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13,656,20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0844%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

3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047,92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1920%

（三）会议主持及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起涛先生主持，以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出席及列席人员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本次会议的 6 人；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本次会议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刘

文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38,217,609 99.9252% 7,736,224 0.0748% 1,400 0.0000%

是

H

股

504,364,117 32.3775% 1,053,398,329 67.6225% 0 0.0000%

否

合计

10,842,581,726 91.0857% 1,061,134,553 8.9143% 1,400 0.0000%

是

2．审议通过《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2.1�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量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2�发行方式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3�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2,933 100.0000% 100 0.0000% 2,2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41,1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0,135 0.0009%

是

2.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5票面股息率的确定原则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6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式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7�赎回条款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8�表决权限制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9�表决权恢复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10�清算偿付顺序及清算方法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11�评级安排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12�担保安排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13�本次优先股发行后上市转让的安排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2,933 100.0000% 100 0.0000% 2,2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41,1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0,135 0.0009%

是

2.14�募集资金用途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15�发行决议有效期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2.16�本次发行优先股授权事宜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61,878,446 93.8448% 95,884,000 6.1552% 0 0.0000%

是

合计

11,807,829,979 99.1945% 95,884,100 0.8055% 3,600 0.0000%

是

4．审议通过《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61,769,511 93.8378% 95,885,000 6.1553%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807,721,044 99.1936% 95,885,100 0.8055% 111,535 0.0009%

是

5．审议通过《关于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4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48,688,246 92.9980% 108,966,265 6.9951%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794,639,779 99.0837% 108,966,365 0.9154% 111,535 0.0009%

是

6．审议通过《关于 <未来三年（2014-2016）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51,531,410 99.9573% 4,420,223 0.0427% 3,600 0.0000%

是

H

股

1,557,652,511 99.9929% 109,935 0.0071% 0 0.0000%

是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合计

11,909,183,921 99.9619% 4,530,158 0.0380% 3,600 0.0001%

是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5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61,784,511 93.8387% 95,870,000 6.1543% 107,935 0.0070%

是

合计

11,817,736,044 99.1944% 95,870,100 0.8047% 111,535 0.0009%

是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5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61,784,511 93.8387% 95,870,000 6.1543% 107,935 0.0070%

是

合计

11,817,736,044 99.1944% 95,870,100 0.8047% 111,535 0.0009%

是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5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461,784,511 93.8387% 95,870,000 6.1543% 107,935 0.0070%

是

合计

11,817,736,044 99.1944% 95,870,100 0.8047% 111,535 0.0009%

是

10．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51,531,410 99.9573% 4,420,223 0.0427% 3,600 0.0000%

是

H

股

1,557,245,511 99.9668% 409,000 0.0263%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908,776,921 99.9585% 4,829,223 0.0405% 111,535 0.0010%

是

11．审议通过《关于中交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35亿元担保额度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A

股

10,355,951,533 100.0000% 100 0.0000% 3,600 0.0000%

是

H

股

1,548,565,511 99.4096% 9,089,000 0.5835% 107,935 0.0069%

是

合计

11,904,517,044 99.9228% 9,089,100 0.0763% 111,535 0.0009%

是

上述议案中，议案 1、2、3 系特别决议案，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均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获得审议通过；议案 4-11 系普通议案，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均占出席会

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获得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的审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监管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对 A股中小投资者

1

(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的

A

股股份)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2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3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4

2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方案的议案》

———

---

———

---

———

---

2.1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

数量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2

发行方式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3

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

的安排

21,045,627 99.9891% 100 0.0005% 2,200 0.0104%

2.4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5

票面股息率的确定原则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6

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

的方式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7

赎回条款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2.8

表决权限制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9

表决权恢复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10

清算偿付顺序及清算方法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11

评级安排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12

担保安排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13

本次优先股发行后上市转

让的安排

21,045,627 99.9891% 100 0.0005% 2,200 0.0104%

2.14

募集资金用途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15

发行决议有效期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2.16

本次发行优先股授权事宜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3

《关于修订

<

中国交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21,044,227 99.9824% 100 0.0005% 3,600 0.0171%

6

《关于

<

未来三年（

2014-

2016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

案》

26,624,104 85.7516% 4,420,223 14.2368% 3,600 0.0116%

2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的

A

股股份

3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A

股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比例

4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A

股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比例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指派赵雅楠律师和毕玉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关于中国交通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16日

证券代码：601800� � �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15-004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 1月 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5年 1 月 15 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会议由王永彬先生主持，监事会 3名监事对会议涉及议

案进行了审议，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甄少华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港湾收购香港海事建设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港湾）以相关评估值溢价 8%，即 254

万美元收购香港海事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香港海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建设公司）30%股权。

香港建设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9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为 100 万港币，香港疏浚有限公司（中

国港湾全资子公司香港振华工程有限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持股 70%，香港海事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30%。

香港建设公司专门从事疏浚项目施工。收购完成后，香港建设公司将成为中国港湾实质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1月 16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15-002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于 2015年 1月 15日在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乙 18号本行总行举行。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84,551,609,580 股，占本行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09841%，具体如下表所示：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21

H

股股东人数

1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4,329,335,606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69,375,482,931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953,852,675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87.541406%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937304%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410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2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2,273,974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068435%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张云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本行在任董事 13 人，出席 12 人，刘士余董事长因其他重要

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本行在任监事 7人，出席 5人，贾祥森监事、夏宗禹监事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议案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

票数（

%

）

是否通

过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张云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283,609,527,599

（

99.668924%

）

940,729,981

（

0.330601%

）

1,352,000

（

0.000475%

）

通过

2

关于选举卢建平先生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284,537,653,682

（

99.995095%

）

12,568,898

（

0.004418%

）

1,387,000

（

0.000487%

）

通过

3

关于选举车迎新先生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284,521,057,556

（

99.989263%

）

29,165,024

（

0.010250%

）

1,387,000

（

0.000487%

）

通过

4

关于调整董事会信贷资

产处置授权的议案

278,651,289,742

（

97.926450%

）

5,262,514,625

（

1.849406%

）

637,805,213

（

0.224144%

）

通过

5

关于选举肖星女士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284,045,829,890

（

99.822254%

）

497,419,490

（

0.174808%

）

8,360,200

（

0.002938%

）

通过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二）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1

�

1

以单个账户号为标准计算。

根据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 A股中小投资者

2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行总股本低于

5%

（不含）股份的

A

股股东。

)

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

票数（

%

）

赞成

3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张云先生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的议案

25,415,772,580

（

96.425802%

）

940,729,981

（

3.569069%

）

1,352,000

（

0.005129%

）

2

关于选举卢建平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6,343,898,663

（

99.947052%

）

12,568,898

（

0.047686%

）

1,387,000

（

0.005262%

）

5

关于选举肖星女士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5,852,074,871

（

98.081104%

）

497,419,490

（

1.887178%

）

8,360,200

（

0.031718%

）

3

赞成比例

=A

股中小投资者赞成票数

/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A

股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行于 2014年 11 月 29 日和 2014 年 12 月 31 日刊载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和

2014年 12月 30日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会议资料及

H股通函等。

3�赞成比例 =A股中小投资者赞成票数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A股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峥律师和黄晓雪律师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提交程序以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 临 2015-003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6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5年 1月 15日在本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7 名，现场出席

监事 5名，贾祥森监事和夏宗禹监事因工作原因分别委托王醒春监事和夏太立监事代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

车迎新监事长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以全票通过以下 2项议案：

1、关于选举车迎新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6票，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车迎新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2、关于确定车迎新先生为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及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主席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6票，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车迎新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15-08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年 1月 15日，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5年 1月 11日通过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参加董事 9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董事长王莺妹

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经通讯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章程@的?案》

鉴于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已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完成认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610007 号” 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5 年 1 月 14 日止

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根据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拟对公司注册

资本和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4,494,000

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44,494,000

元。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5,361,029

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85,361,029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4,449.4

万股，全部为普

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8,536.1029

万股，全部

为普通股。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2015 年 1 月）》可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附：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情况的说明：

公司 2014年度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47万股。 本次实际由 3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行权，

每股认购价为 6.18 元 / 股，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47.00 万元，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 24,449.40 万元，

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 610405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2014]966 号

《关于核准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的投资

者发行了 40,557,029股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40,557,

029.00 元，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 285,051,029.00 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

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 610464号《验资报告》。

上述事项均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于 2015年 1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310,000股。 鉴于公司预留

限制性股票授予已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完成认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610007 号” 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5 年 1 月 14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的实

收情况进行了审验，“截至 2015 年 1 月 14 日止，贵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85,361,029.00 元，股本

人民币 285,361,029.00元。” 。公司将根据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并及时公告。

相关事项具体情况可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月 16日

2015年 1月 1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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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002500� � � �编号：临 2015-003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减、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1月 15日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1月 14日至 2015年 1月 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 1 月 15 日 9:30-11:30，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4 日 15:00 至 2015 年 1 月

1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府西街 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三楼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上官永清董事长（代）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7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602,932,402 股，占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40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520,846,388 股，占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816%；

2、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2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82,086,01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259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33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31,772,947 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17%。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西省国信投资（集团）公司及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872,291,855股回避表决，故该

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30,640,547股。

总表决结果：同意 730,600,147 股，占该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反对 40,100 股，占该

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弃权 300股，占该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1,732,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3%；

反对 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2、审议通过《关于借入或发行证券公司次级债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602,890,0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反对

40,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1,730,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8%；

反对 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7%；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方祥勇、林雅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山西证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西证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5-03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1月 15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 1月 14日 -1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5年 1月 15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 1月 14日下午 3:00至 2015年 1月 15日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43号奥林匹克大厦八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其森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15年 1月 9日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91,733,559股，占总股本的 77.8363%。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 代表股份 788,901,35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7.557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人，代表股份 2,832,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78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791,672,55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23%；反对 60,900 股，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77%；弃权 1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 3,271,764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697%；反对 60,9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73%；弃权 1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2、审议《关于拟注册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791,733,459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 3,332,664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反对 0 票，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1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3、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泰禾投资资金统借统还协议增加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331,764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00%；反对 900 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270%；弃权 1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30%。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 3,331,764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0%；反对 900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0%；弃权 1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江日华律师、常晖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

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5-03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湖北广电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概况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湖南有线集团 "）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与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 "湖北广电 "）签署了《湘鄂两省广电网络战略合作协议》。 鉴于双方已经建立了两省互联的 OTN�传输

系统，在双方实现网络互联互通的前提下，就共同推进双方在宽带互联网资源共享、视频内容分享、双向增值

业务和智慧城市业务交流以及数字电路业务方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介绍

公司名称：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号：420100000119712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祺扬

注册资本：人民币 636,217,448元

经营范围：有线数字电视产业的投资及运营管理；有线数字电视技术的开发及应用；有线数字电视相关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影视剧、动画片、影视广告、影视专题片的策

划、制作；网络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有

线电视系统设计、安装（在有效许可证的核准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经营活动）；基于电信的宽带互联网接

入服务，有线电视网的互联网接入业务、互联网数据传送增值业务、国内 IP 电话业务；电子政务、平安城市、

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社会管理创新平台建设。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宽带互联网资源共享

为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互联网用户体验，双方采用资源互补和以优惠价格结算的方式进行互联网流量业

务合作。

2、视频内容分享

为共同丰富双方在数字电视平台、OTT�平台上的内容，双方建立视频资源共享平台，在不违反相关政

策和法律的前提下，实现优质视频资源内容的合作。

3、智慧城市业务合作

鉴于湖南有线集团已经全面介入湖南省智慧城市系统的建设和运营， 通过和国内智慧城市项目领域中

顶尖系统和业务商的合作，努力实现智慧城市全业务运营。双方积极在智慧城市业务的开展上进行多种形式

的交流和业务合作，扩大智慧城市内容数据的聚集，为下一步城市大数据运营提供数据基础。

4、数字电路业务开展

利用互联网络作为省级传输通路，积极开展基于双方区域内的数字电路业务。

5、双方有义务对双方所建的互联网络的运维和环网升级事宜进行配合。

6、本协议有效期 5年。期满前一个月，双方协商是否延长协议有效期及相关条款修订，如双方无异议，本

协议到期后有效期自动顺延壹年。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着重于宽带互联网、视频内容、智慧城市和数字电路业务板块，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实现资源共享、优化配置；通过打通区域间的联结和环网升级改造，有利于推进视频、电路等业务纵深发展，

有利于提升公司主业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双方将在此战略合作协议下根据具体合作事项另行签订协议，协议的具体实施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湘鄂两省广电网络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15日


